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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新聞局、內政部消防署。 

貳、案   由：為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新聞處

理，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處理全般作業，

以內政部消防署人員為主要作業人力，然

其效能不彰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且導致

國際媒體之嚴厲指責；此次災情嚴重遠逾

以往，既定之作業模式實不足恃，惟行政

院新聞局至 98 年 8 月 13 日始決定擴大投

入，確嫌遲緩，內政部消防署則自我囿限

於新聞庶務之作業程序，新聞處理回應性

不足，率由舊章，應變能力嚴重不足，顯

有疏失，爰依法糾正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莫拉克颱風於 98 年 8 月 7 日自花蓮登陸，帶來大

量降雨，南投、嘉義、台南、高雄、屏東及台東等縣市

豪雨成災，嚴重淹水及土石流造成人員、農產及房屋等

財產之重大傷亡損害，惟此次災情嚴重超過預期，災情

與救災資訊整合不足，訊息混亂，中央及地方政府應變

遭受嚴重批評，攸關政府應變之災情及救災新聞處理備

受國內外媒體及輿情撻伐。經調查竣事，行政院新聞局

、內政部消防署有以下缺失： 

一、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處理組負責蒐集及傳播災情與

緊急應變相關資訊，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處理全般作

業，以內政部消防署人員為主要作業人力，此次莫拉

克颱風災情期間，行政院新聞局及內政部消防署之新

聞處理效能不彰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且導致國際媒

體之嚴厲指責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按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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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災害應變中心後，指揮官於災害應變範圍內，依

其權責分別實施下列事項，並以各級政府名義為之

：……八、優先使用傳播媒體與通訊設備，蒐集及

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。」中央災害應變中

心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該中心進駐機關之任務略

以：內政部有督導地方政府、警察、民政、消防等

單位執行災情查報及督導消防等單位執行災害搶救

等 12 項，行政院新聞局有協調各機關處理災害預

警、準備、應變、復原重建等新聞發布及政策宣導

及協調傳播媒體協助報導災情及緊急應變相關資訊

等 3 項，就新聞處理之實體內容及權責有所律定；

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設新聞處理組，負責有關該中

心新聞處理各項作業事宜，成員由行政院新聞局、

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、行政院災害

防救委員會、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及內政部

消防署等進駐機關共同派員組成，並由行政院新聞

局主導全般作業。因此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

，該中心新聞處理組作為指揮官新聞幕僚，尤以行

政院新聞局及內政部消防署應運用傳播媒體與通訊

設備等方法，以及機關本身之職能與督導、協調權

限，蒐集、整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，

若發現問題，即應查明原因並向該中心報告，以善

盡職責，並非僅就既有訊息回應記者所詢，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肆之

二及伍之一規定，該中心記者會主持人由指揮官及

代理人主持，統一口徑對外說明或發表；第肆款第

三項，新聞聯繫事宜由消防署負責；第伍款第五項

，新聞稿撰擬由災防會負責，新聞局就新聞寫作角

度協助審閱。此一作業程序律定該中心記者會主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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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新聞聯繫及協助審閱、各進駐機關及災情

監控組應主動提供各項應變作為等訊息予新

聞處理組，旨在達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處

理組之「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」

職能。至於該作業程序肆之三：「由消防署以

簡訊傳輸、電話方式，通知各家線上記者帄

面媒體、電子媒體、廣播電臺及雜誌，前來

本中心進行採訪作業。新聞處理組負責統籌

本中心記者會召開事宜，並由消防署負責記

者會庶務作業。」，上開規定係針對召開記者會

及撰擬新聞稿之程序事宜，不應與前項所揭之職責

內容混淆。 

(三)莫拉克颱風引發嚴重災情之後，訊息混亂，中央災

害應變中心之新聞處理，無法讓受災民眾、社會、

國內外媒體充分瞭解災情及救災進展，效能低落，

已為眾所周知，舉其要者： 

１、總統、行政院長在內之總統府、行政院、中央應

變中心等行政團隊受到「無能」、「救災應變能力

不足」、「混亂失序」、「救災不力」、「訊息不明」

、「大家打電話到中央應變中心問災情，得到的

答案都是不知道」(NHK)、「死亡統計數字都不包

含小林村被掩埋的人，造成國際媒體的誤解。」

(日本每日新聞社)等嚴厲批評。 

２、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二任指揮官范良

銹向本院表示，渠於 8 月 13 日早上 5 點多擬了

一個簡訊稿，於 6 點多擬妥後，傳給行政院邱正

雄副院長：「……為利行政院災害應變中心運作

更順暢有效，建議院長於院會作以下指示：1.指

揮官改由鈞長擔任，或將指揮調度權改由前進指

揮官擔任；2.改請新聞局負責本中心之新聞發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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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請新聞局改派副局長或主秘進駐……」。第二

任指揮官范良銹向兼任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主

任委員之邱副院長建議該中心改請新聞局負責本

中心之新聞發布，請新聞局改派副局長或主秘進

駐，顯示渠認為原先作法及層級均有不足。另范

良銹指揮官於 98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1 時主持中

央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報時指示，各部會及各界

均對救災工作投入很多心力，但是外界並不瞭解

，新聞局應負責多發布新聞，讓社會大眾瞭解，

目前應變中心之新聞發布機制倘不完善，無法讓

外界充分瞭解政府救災工作，應即改進。 

３、8 月 14 日上午 10 點，馬總統舉行上任首次國安

會議，作出九點裁示，其中救災資訊整合方面，

馬英九要求防災中心提供正確、即時資訊，包括

撤離多少人、死亡或失蹤等關鍵數字，讓人民上

網可了解資訊。並指出以後就照毛部長開記者會

的模式，說明災區的最新情形，究竟是傷亡多少

人、救出多少人。對外公佈的數據不要太多，幾

個關鍵的數字即可，例如一共撤離多少人，不斷

地修正，或是死亡、失蹤等關鍵數字；在資訊發

布的時候，仿照過去勞委會在輔導失業民眾尋求

工作時所畫的圖，列出幾條救助的管道，可能有

三、四或五條，並繪成圖型，例如災民若有何種

事項需向誰求救，每條電話都有專人回答。這點

做到之後，就把圖畫出來，廣泛地發給災民，同

時上網公告，讓他的朋友也可以下載分送，如此

災民只要看到就可以打電話得到補助、協助。可

見救災資訊整合及發布方面，確有檢討改善必要

。 

(四)行政院新聞局向本院表示，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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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中心開設後，記者詢問相關災情統交由新聞處理

組回答，該局值班同仁如接獲記者查詢，均依「莫

拉克颱風災害應變處置報告」內容，據實回覆，絕

無回答「不知道」情事；另該局值班同仁接受國際

媒體詢問時，均立即提供災情相關資料，期間並無

國際媒體有以上負面反應，惟災區甚廣，受災戶數

甚多，部分機關亦受重創，救援初期或有訊息不足

之情事；該局自 8 月 13 日起由毛治國部長擔任指

揮官後，主動擴大新聞處理人力(除維持每班 1 名

簡任人員輪值之外，由局長、主任秘書等 4-5 人小

組進駐辦理)，進駐南部指揮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

心加強辦理新聞聯繫、發布及國外媒體接待工作、

加強各項訊息整合及新聞發布等事宜。內政部消防

署則表示，此次風災降下驚人雨量，造成災區道路

中斷、橋樑斷裂，與外界隔絕，且豪雨持續不斷，

直至天候允許下，始能進行陸空搜救，第一線救災

人員不斷進行救援任務，因為待援案件眾多，致使

地方災情無法即時上傳中央，故無法在第一時間內

回應媒體的需求，有關詢問災情所得答案都是不知

道部分，應是口誤，致產生誤解，所有未能即時回

應之災情，均是在即時查證中，由於媒體有報導新

聞之自由，但政府需待查證完成無誤後，始能向媒

體及大眾說明，俾能提供完整無誤的訊息。 

(五)經核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處理組以行政院新聞

局主導處理全般作業，並以內政部消防署人員為主

要作業人力，並有督導消防單位等執行災情查報及

災害搶救等權責，此次莫拉克颱風豪雨引發八八水

災及土石流，固有多項困難因素，該中心新聞處理

負責處理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，應

即運用本機關及協調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投入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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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、物力，然行政院新聞局未善盡主導之責，內

政部消防署亦未能克服天候限制因素確實監控災情

及掌握災害搶救問題，對新聞處理之協助配合不足

，該兩機關之新聞處理效能不彰，嚴重影響政府形

象，且導致國際媒體之嚴厲指責，顯有疏失。 

二、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新聞處理任務，應以

服務災區內外民眾、新聞媒體及政府施政之所需為其

目的，而非僅以援例辦理或照章行事態度虛應故事。

然此次災情嚴重遠逾以往，既定之作業模式實不足恃

，行政院新聞局至 8 月 13 日始決定擴大投入，確嫌

遲緩，內政部消防署則自我囿限於新聞庶務之作業程

序，新聞處理回應性不足，率由舊章，應變能力嚴重

不足，亟待改善。 

(一)按莫拉克颱風滯留時間長，造成重大災情，災區範

圍甚廣，尤其高雄縣山區災情資訊取得困難，搜救

不易，初期的災情訊息不明朗，行政院新聞局雖自

8 月 9 日起隨同派員進駐屏東縣前進指揮所，惟亦

無法取得災區充分資訊。8 月 13 日交通部毛治國

部長擔任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後，行政院新聞

局擴大新聞處理人力，進駐南部指揮所及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加強辦理新聞聯繫、發布及國外媒體接待

工作，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災區救災、搶救及

重建進度，加強各項訊息整合及新聞發布事宜，並

視媒體關注議題及當日救災重大進展，安排主政部

會首長向媒體說明各項最新辦理情形。國軍直升機

前進災區、部分道路搶通等狀況，行政院新聞局整

合南部前進指揮所及台北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同步發

布救災資訊，使資訊整合一致，逐漸恢復秩序。 

(二)行政院新聞局蘇俊賓局長於 98 年 11 月 11 日本院

約詢時表示：「(問：此次事件有那些經驗教訓？)



 7 

我們有與國防部第一線人員溝通，要多發表救災努

力。所以，到了 8 月 15 日以後，就慢慢有些正面

的報導出來。如果重演，我也會建議政府主動提供

正面、積極的訊息，這一次是有苦難言，中央災害

應變中心、各縣市應變中心所有線路全部佔線，電

話打不進去，所以有些就打到媒體。國軍、消防署

、內政部在颱風來之前，就已把人員、機具、設備

擺到可能受災地區，在第一時間就讓人民感覺到救

災能量就在身邊。」、「(問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

新聞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能否有效達成中央災害應變

中心新聞處理組之「蒐集及傳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

關資訊」職能？)我覺得有調整空間，災情有大小

，一開始無法預知，但各部會還是要有積極努力的

必要。主政部會也要負起主責，新聞局全力支援沒

有問題，分工方面有調整空間，我建議要有二套規

格，一套是一般災情狀況，另一套是針對嚴重災情

的規格。」另該局書面說明，指該局風災期間針對

災情、救災狀況之作為及因應措施，包括：新聞聯

繫、舉辦記者會(自 8 月 10 日至 9 月 16 日止，計

撰發 71 則新聞稿)、更正不實報導 9 則、輿情蒐集

回應及說明，另協助發布電視跑馬燈訊息 34 則、

編印濟助事項摺頁、刊登政府緊急濟助措施廣告、

策製及排播救災、安置、重建系列宣導短片及廣播

帶、提供最新救災及搶險資訊上掛網路、編印八八

重建報、彙析民意呈報行政院長、副院長與秘書長

鑒參。內政部消防署葉吉堂代署長稱：「我們應變

中心有 14 個部會共同編組之功能分組，消防署參

與 7 個，主導 4 個，另 3 個是分析研判、支援調度

、新聞處理我們有參與。消防署有 3 個角色，災情

監控、後勤組、財務組，至於幕僚參謀是以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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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防會角色參與，至於搜索救援是以國家搜救中心

的角色參與，在署的方面，我們以簡訊等通知媒體

來參加記者會，並提供庶務作業。」該兩機關表示

已作努力。 

(三)惟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新聞處理任務，

應以服務災區內、外民眾、新聞媒體及政府施政之

所需為其目的，而非僅以援例辦理或照章行事態度

虛應故事。此次莫拉克颱風災情嚴重遠逾以往，訊

息混亂，步調失序，出現許多不滿反映，既定之作

業模式實不足恃，行政院新聞局至 8 月 13 日始決

定擴大投入，確嫌遲緩，內政部消防署則自我囿限

於新聞庶務之作業程序，該兩機關新聞處理回應性

不足，率由舊章，應變能力嚴重不足，亟待改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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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處理組負責蒐集及傳

播災情與緊急應變相關資訊，由行政院新聞局主導處理

全般作業，以內政部消防署人員為主要作業人力。此次

莫拉克颱風災情期間，行政院新聞局及內政部消防署之

新聞處理效能不彰，嚴重影響政府形象，且導致國際媒

體之嚴厲指責；又莫拉克颱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的新聞

處理任務，應以服務災區內外民眾、新聞媒體及政府施

政之所需為其目的，而非僅以援例辦理或照章行事態度

虛應故事。然此次災情嚴重遠逾以往，既定之作業模式

實不足恃，行政院新聞局至 8 月 13 日始決定擴大投入

，確嫌遲緩，內政部消防署則自我囿限於新聞庶務之作

業程序，新聞處理回應性不足，率由舊章，應變能力嚴

重不足，洵有違失。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

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
